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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单位的职工， 自
入职以来单位一直没有为我缴纳
社会保险， 我了解到劳动争议的
案件首先需要进行劳动仲裁， 于
是我在和单位协商无果之后， 向
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了仲裁， 但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不予受理我的案件， 答复说要
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的劳动争议
案件， 仲裁委员会一般不予， 我
很是不解， 难道我的情况不属于
劳动争议吗？

职工 刘师傅

律师解答：

您好， 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 的确属于劳动争
议。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劳动
争议的案件是 “仲裁前置” 这是
没有问题的。 而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研讨会会议纪要》 则规定，
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
险关系、 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
规定的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 劳动者主张予以补缴
的， 一般不予受理， 告知劳动者
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 因此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其不予受理的
决定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 ， 上述 《纪
要》 还规定， 由于用人单位未按
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工伤 、 失
业、 生育、 医疗保险待遇， 劳动
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或按规
定给付相关费用的， 应予受理。
也就是说， 如果单位没有给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 当出现需要被
保险的事由时因为单位没有为其
缴纳导致员工不能享受各项社会
保险， 所造成的损失可以主张由
单位进行赔偿， 此类争议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您还可
以去当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由其对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并监督
其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
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研讨会
会议纪要》 第1条： （1） 用人单
位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
系、 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规定
的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劳动者主张予以补缴的， 一
般不予受理， 告知劳动者通过劳
动行政部门解决； （2） 由于用
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费， 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
工伤、 失业、 生育、 医疗保险待
遇，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
失或按规定给付相关费用的， 应
予受理。

法律链接：

单位未缴社保致损
员工有权申请仲裁

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
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吗？

【法律咨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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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解除通知
应如何送达？

■口头宣布解职 对员工有效吗
■邮寄通知炒人 接收地址是否有讲究
■登报送达通知 事先未穷尽其它手段行吗

口头宣布解职
对员工无法律约束力

李兰萍因学习不认真、 工作
责任心不强， 以至于在工作半年
后， 其能力与水平还不及上班一
个月的普通员工， 甚至时不时还
会给公司造成一些小损失。 公司
在对其进行教育的同时， 还专门
送李兰萍到相关机构培训， 可由
于李兰萍吊儿郎当， 培训归来仍
无法胜任工作。

公司领导一怒之下， 把李兰
萍叫到办公室， 一顿臭骂之后口
头通知其 “从下个月起不要再来
上班”。 岂料,一个月后， 没有上
班的李兰萍却以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为由， 要求公司支付双倍
赔偿金。 而法院也支持了其诉讼
请求。 “公司怎么会是违法呢？”
直到手持判决书， 公司领导似乎
仍莫名其妙。

点评：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的送达， 是指用人
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送交给被解除劳
动合同的劳动者的行为。 其意义
在于它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发
生法律效力的前提， 是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 虽然

《劳动法》第26条第（二）项和《劳
动合同法》第40条第（二）项均规
定，对“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
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但也已明确指出必
须 “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正因为公司只是口头
通知，决定了公司虽有正当理由，
却仍然属违反法定程序。

邮寄通知炒人
不按确认地址难成立

黄文秀与一家公司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时， 虽然向公司提交了
身份证复印件， 但考虑自己已经
结婚并与丈夫居住在新购的房
屋， 而将通讯地址确认在该新购
房屋。 由于黄文秀在处理家务时
不慎受伤， 且在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来的工作， 也不愿服从公
司的另外安排， 公司不得不决定
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 并按照黄
文秀身份证中的地址， 向其邮寄
了书面通知。 可两个月后， 黄文
秀却要求确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依然存在。 法院也对此给予了认
可。 “公司早已履行送达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的义务， 怎么还能够
认定彼此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
宣判时， 公司领导似乎不相信自
己的耳朵。

点评：
法院的判决无可厚非。 用人

单位履行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的义务 ， 必须严格遵守两项准
则： 一是实际履行。 即用人单位
在事实上已经向劳动者送达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 二是充分履
行。 即用人单位应当本着负责、
诚信的心态向劳动者送达， 保证
其所通过的送达程序及方式足以
让被送达的劳动者知道该通知。
正因为在黄文秀已经在劳动合同
里确认其联系地址的情况下， 公
司并未依此住址送达通知， 而是
仍然向其身份证中的地址邮寄，
且不能提供签收人信息， 决定了
其行为未能保证黄文秀及时、 有
效地收到， 故其送达行为并不符
合法律规定， 解除行为自然也就
不能不发生法律效力。

登报送达通知
事先未穷尽手段无效

梁林艳与公司领导发生矛盾
后，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未
到岗上班， 公司也未向其支付工
资。 2014年10月， 梁林艳突然来
到公司主张工资待遇。 而公司出
具了一份当地的报纸， 称其已经
通过登报的形式， 向梁林艳公告
送达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双方

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 梁林艳早
已无权索要工资。

原来， 公司因不想与梁林艳
正面接触， 于是既未直接联系梁
林艳协商解除事宜， 也没有按照
梁林艳确认的联系地址邮寄送达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便直接在报
纸上刊登解除劳动合同的公告。
双方引发诉讼后， 公司面对法院
的判决却大惑不解： “登报解除
也会是无效？ 还得向梁林艳支付
工资？”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向劳

动者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以书面形式
直接送达劳动者本人； 本人不在
的， 交其同住成年亲属签收； 直
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
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
期为送达日期； 只有在受送达劳
动者下落不明， 或者用上述送达
方式无法送达时 ， 方可公告送
达， 即张贴公告或通过新闻媒介
通知。 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
而未用 ， 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
达， 视为无效。 正因为公司可以
事先采取打电话、 发短信、 邮寄
等方式向梁林艳送达通知， 却并
未采取可能采取的送达方式， 直
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 决定了此
举并不符合法定程序。

春节假期刚刚过去， 因年终岁尾解职、 离职而
引发的劳动争议有所增加。 “明明错在员工， 怎么
反而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审判实践中， 一
些用人单位在败诉之后， 往往会发出类似的抱怨。
为此， 笔者拟结合审判实例， 对此类问题做一简要
分析。

心细的消费者刘先生在乐天
超市买了14盒标注 “无铅松花鸭
皮蛋” 后， 想弄清楚包装盒上的
NY/T754-2011绿色食品标准到
底是什么意思 。 结果查询后方
知 ， 他所购买的松花蛋并非无
铅， 只是采用了无铅生产工艺，
铅含量与其它牌子的松花蛋不同
而已。 为此， 刘先生以超市误导
消费者为由起诉， 要求乐天超市
退还价款191.8元并索赔三倍赔
偿。 朝阳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刘
先生的诉求。

2014年6月 ， 刘先生在乐天
超市购买了南昌市梅氏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梅氏公司）
出产的 “一旦鲜” 牌 “无铅松花
鸭皮蛋 ” 14盒共191.8元 。 购买
后 ， 发现该商品标适用标号为

NY/T754 -2011的 绿 色 食 品 标
准。 经查询， 该标准规定商品铅
含量低于0.1mg/kg。

刘先生认为， 该指标意味着
凡是皮蛋均是含铅的， 只是含量
不同而已， 松花蛋可以标注 “无
铅工艺”， 但直接标明 “无铅松
花鸭皮蛋 ” 对消费者是一种误
导。 乐天超市销售的 “一旦鲜 ”
松花蛋突出标明其是 “无铅” 松
花蛋， 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 故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
条， 请求法院判令乐天超市退还
价款191.8元 ， 并三倍赔偿575.4
元。

乐天超市指出， 传统工艺加
工松花蛋， 一般在泡制料液中加
入0.2%至0.4%的氧化铅以保持松
花蛋的样态， 无铅工艺则是在浸

泡液中加入对人体无害的其他金
属离子以取代氧化铅。 蛋制品从
源头到成品过程中， 接触到的空
气 、 水 、 饲料都会含有微量的
铅， 因此即使采用无铅工艺生产
松花蛋 ， 也可能有微量的铅残
留， 因此蛋与蛋制品的国家标准
及绿色食品标准均允许一定的铅
含量。 江西省质量监督局出具的
《蛋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使
用说明》 中明确指出， 所谓 “无
铅皮蛋” 是在皮蛋加工时不添加
氧化铅， 并不是皮蛋中绝对不含
铅元素 。 该产品标签上标示的
“无铅松花鸭皮蛋” 指的是 “无
铅工艺”， 并不是指该鸭皮蛋不
含铅 ， 且商品名称旁边已标注
“无铅工艺” 字样， 并通过加边
框、 改变颜色、 加深字体等方式

引起消费者注意， 故不存在欺诈
行为。 刘先生对 “无铅” 的理解
有误， 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
在松花蛋制作领域存在无铅工
艺， 但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 产
品在没有对 “无铅工艺” 进行适
当解释并在商品上标注具体铅含
量的情况下， 所谓 “无铅” 即理
解为不含铅， “无铅松花蛋” 即
含铅量为零的松花蛋。 本案中超
市所销售的松花蛋经检测， 铅含
量为0.07 mg/kg， 虽符合标示的
绿色食品标准， 但不能等同于一
般消费者理解的 “无铅 ”。 据此
法院认定超市出售该商品的行为
属于虚假宣传， 构成欺诈消费者
的行为， 应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55条承担赔偿责任。

乐天超市欺诈消费者被判三倍赔偿
“无铅工艺”松花蛋标注“无铅”蛋

□本报记者 李一然


